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2025 届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试行）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5 年北京市普通高等

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和《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要求，现就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评选项目 

校级优秀毕业生和市级优秀毕业生两种奖项。 

二、评选对象 

符合国家招生规定，在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应届毕业

生，包括普通招生计划毕业生、港澳台毕业生、定向委培毕业生。 

三、评选原则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开展评选工作。 

四、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理想，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品德优秀，学术诚信，知行合一。模范遵守《高等学校学

生行为准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未受处分，无违法违规

违纪行为，无不良信用记录。 

3、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按时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能

够按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无不合格课程记录。 



4、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能吃苦，

肯奋斗，敢担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身心健康；热

爱劳动，乐于奉献，热心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热爱集体，尊敬

师长，团结同学。 

5、在校期间应至少获得一次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包括但

不仅限于“北地先锋”十佳学生、“北地自强之星”、“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

青团干部”等。实践、创新能力强，在学术、科研、学科竞赛等

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有重要方面创造或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应

届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评选。 

6、树立正确的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应征入伍、投身国防事业，自愿到西部地区、边远地区、艰苦行

业和基层就业创业的应届毕业生，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 

五、评选工作流程 

1、在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地球科学与资源学

院成立优秀毕业生评审工作组（以下简称评审工作组），由学院

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学生工作、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的领

导、研究生导师代表、本科生班主任代表、辅导员和学生代表（未

申报当年度优秀毕业生）等为组员，负责本学院优秀毕业生的评

审工作（评审工作组名单见附件）。学院评审工作组下设办公室，

设在学院学工组，负责组织、协调学院评审工作。 

2、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要参评的所有材



料，逾期不报视为放弃评选资格。 

3、地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组可通过材料审阅、民主评

议、班级推荐或组织答辩等方式，遵循公平、公正、公开、择优

的原则确定拟推荐学生名单，并在全院范围内公示 3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向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拟推荐学生

名单及相关材料。 

4、对优秀毕业生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学院公示阶

段向所在学院评审工作组提出申诉，学院评审工作组应及时研究

并予以答复。如学生对学院做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可在学校公

示阶段向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提请裁决。  

六、相关要求及说明 

1、学院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把

评选推荐工作作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加大宣传力度，

激励广大学生积极进取。 

2、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推荐

名额择优推荐，注意每人仅可参评 1 次。 

3、对于在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者，将取消评选资格，并视

情节轻重对相关个人进行处理。 

4、经公示无异议已获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的学生，离校前

如出现不符合评选条件的情况，将撤销荣誉称号并收回荣誉证书。 

5、获奖学生有义务配合学院和学校做好相关宣传活动。 

七、本细则于 2025 年 4 月经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优秀毕业



生评审工作组审议通过，由评审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2025 届优秀毕业生评审工作组

名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2025年 4月             

  



附件：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2025 届优秀毕业生 

评审工作组名单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5 年北京市普通高等

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以及《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相关规定，在学校学生工作领导

小组的统筹指导下，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特成立 2025 届优秀毕

业生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院优秀毕业生的评选相关工

作。具体成员构成如下： 

组  长：承  金  邱昆峰 

副组长：李梦瑜  张  静  王  伟  王功文 

成  员：张  莉  薛思雅  安  然  樊冠奇 

        刘家鹏  杨梦凡  

       

学院评审工作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学院学工组。办公室职责

包括组织各项评选活动，协调各成员间的工作衔接，收集、整理

和审核评选材料，确保评选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2025年 4月            


